
证券代码：002267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2015—025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代为培育协议书》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陕西燃

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气集团”）代为培育对铜川市燃气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铜川燃气”）股权投资项目。 

2、本次签署协议事宜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郝晓晨先生、李谦益先生、尚长印先生、梁倩女士及邓

军孝先生回避了该关联交易的表决。 

 

一、交易概述 

为避免公司投资风险，最大限度保护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同时充

分利用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气集团”）

作为国有资产运营平台在整合资源方面的优势地位，根据《关于推动

国有股东与所控股上市公司解决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精神，公司拟授权燃气集团代为培育铜

川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铜川燃气”）股权，具体方式为

公司与燃气集团签署《代为培育协议书》，经商业谈判后燃气集团以

货币出资方式对铜川燃气进行增资扩股，燃气集团持有增资扩股后铜

川燃气 51%股权。 

二、铜川燃气经营范围 

铜川燃气主要经营燃气销售，燃气工程的设计、安装，燃气器具

的销售、安装，房屋租赁(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

的从其规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三、代为培育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代为培育的资产范围 

公司与燃气集团一致同意，燃气集团向铜川燃气以现金方式增资

扩股，并为公司代为培育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但暂不适合公司目

前实施的对铜川燃气股权投资。 

（二）代为培育的原则 

1.合规性原则：代为培育事宜需符合国内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

定，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及国资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 

2.不得导致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燃气集团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 

3.符合公司及其股东利益。 

（三）代为培育的实施主体及方式 

代为培育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股东燃气集团，代为培育的实施

方式为对铜川燃气股权投资。 

（四）代为培育资产的处置 

1.燃气集团应在铜川燃气经营成熟、适合上市公司投资经营时立



即书面通知公司，公司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2.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公司将与燃气集团另行签署协议，并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国有资

产监管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履行审批程序，并确定转让价格。 

3.如燃气集团代为培育的铜川燃气未来盈利能力未达预期，在公

司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下，燃气集团可自行对铜川燃气股权进

行处置，以保证公司与燃气集团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四、合作前景 

本次合作可以有效控制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投资风险，充分利用

燃气集团的国有资产平台及品牌优势，抓住市场机遇，最大限度的整

合省内燃气市场优质资产，确保代为培育项目的稳步有序推进，符合

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6月 26 日 

 




